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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公佈乃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就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之聯合公佈而發表。

根據主租船協議，周大福企業同意（其中包括）倘新渡輪（澳門）於任何特定財政年度（或租賃期內任何相關期間）
的備考合併損益賬所載的船舶營運應佔的船舶經營溢利少於擔保款項，則周大福企業將向新渡輪（澳門）支付相
等於差額的金額。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內的擔保款項應相等於1,000萬港元。根據新渡輪（澳門）同期之未經
審核損益賬，船舶經營溢利與擔保款項比將出現差額。

誠如三月公佈所述，倘出現任何有關差額，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將即時發表公佈，本公佈乃就此而發表。

隨着換股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完成後，新渡輪（澳門）已不再是新創建的附屬公司。自此以後，周大福企
業就新渡輪（澳門）的船舶經營溢利提供的擔保及光船租賃合約項下的交易，已不再屬於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的
持續關連交易，對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亦無重大財務影響，惟上述擔保及光船租賃合約項下的交易仍然有效；
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將不會再發表相關的報章公佈。

新世界發展董事及新創建董事就訂立主租船協議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發表聯合公佈（「三月公佈」）。除非文義
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的詞彙與三月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根據主租船協議，周大福企業同意（其中包括）倘新渡輪（澳門）於任何特定財政年度的備考合併損益賬所載的船舶
經營應佔除稅前溢利（「船舶經營溢利」）少於1,000萬港元（或倘租賃期之任何部分並未覆蓋新渡輪（澳門）的整個財
政年度，按一年365日為基準按比例計算之較低金額）（「擔保款項」），則周大福企業將於核數師就審結有關賬目（預
期為主租船協議所述的財政年度年結日起計75日內完成，即不遲於九月十三日）發出證明書後兩個月內支付一筆相
等於差額的現金款項，惟有關款項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超過新渡輪（澳門）於有關年度根據光船租賃合約向船主實
際支付及應付的船舶租金總額。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擔保款項應為1,000萬港元。根據新渡輪（澳門）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損益賬，船舶經營溢利與擔保款項比將出現差額。據此，周大福企業將向新渡輪（澳
門）退回一筆相等於擔保款項與船舶經營溢利差額的款項。新創建將會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公佈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全年業績時，公佈有關資料。

誠如三月公佈所述，倘出現任何有關差額，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將即時發表公佈，本公佈乃就此而發表。

周大福企業、新創建與  Merryhill Group Limited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訂立一份換股協議（「換股協議」），其內
容是有關藉著交換股份而將周大福企業及新創建各自的交通運輸及相關業務轉歸  Merryhill Group Limited 旗下。
隨着換股協議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完成後，新渡輪（澳門）已不再是新創建的附屬公司，現時為新創建一共同控
制實體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自此以後，周大福企業就新渡輪（澳門）的船舶經營溢利提供的擔保及光船租賃合約
項下的交易，已不再屬於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的持續關連交易，對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亦無重大財務影響，惟上
述擔保及光船租賃合約項下的交易仍然有效；新世界發展及新創建將不會再發表相關的報章公佈。

於本公佈日， (a)新世界發展的執行董事包括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博士、冼為堅博士及梁仲豪先生； (b)新世界
發展的非執行董事包括鄭裕培先生、鄭家成先生、梁志堅先生、陳錦靈先生及周桂昌先生；及 (c)新世界發展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利國偉大紫荊勳賢、沈弼勛爵、何添博士、楊秉樑先生、查懋聲博士、查懋成先生（查懋聲博
士的替任董事）及何厚浠先生（何添博士的替任董事）。

於本公佈日， (a)新創建的執行董事包括鄭家純博士、杜惠愷先生、陳錦靈先生、曾蔭培先生、黃國堅先生、林煒
瀚先生及張展翔先生； (b)新創建的非執行董事包括維爾‧卡馮伯格先生、杜顯俊先生及楊昆華先生（維爾‧卡馮
伯格先生的替任董事）；及 (c)新創建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鄺志強先生、鄭維志先生及黎慶超先生。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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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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